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公立幼兒園辦理延長照顧服務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九十五年六月二十七日 

台國（三）字第 0950084190C   號令訂定發布全文 8  點 

；並自九十五年六月二十七日生效 

中華民國九十六年一月二十四日 

台國（三）字第 0950184136D     號令修正發布名稱及全文 8  點 

（原名稱：教育部補助   直轄市縣（市）公立幼稚園辦理課後留園服務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九十七年三月十日 

台國（三）字第 0970006700D  號令   修正發布全文 8  點 

中華民國九十七年十二月三十日 

台國（三）字第 0970242632D   號令修正發布全文 8  點 

中華民國九十八年九月十日 

台國（三）字第 0980134787C  號令   修正發布第 5 點 

中華民國九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台國（三）字第 0980187114D   號令修正發布第 5 點、第 6 點、第 8 點 

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十二月八日 

臺國（三）字第 0990178762C 號   令修正發布 

中華民國一百零一年一月二十日 

臺國（三）字第 1000219831C 號令修正發布第 3 點、第 4 點、第 5 點 

中華民國一百零一年十月一日 

臺國(三)字第 1010162836C  號令   修正發布名稱及全文 8 點 

，並自一百零一年七月一日生效 

(原名稱: 教   育部補助公立幼稚園辦理課後留園服務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 101 年 12 月 22 日 

臺國(三)字第 1010235109B  號令修正發   布名稱及全文 8 點 

，並自 102 年 01 月 01 日生效 

(原名稱:教育部補助公立幼   兒（稚）園辦理課後留園服務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 104 年 1 月 5 日 

臺教國署國字第 1030149210B 號令修正發布第 5 點、第 6 點 

中華民國 104 年 4 月 23 日 

臺教國署國字第 1040042086B 號令修正 

(原名稱：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公立幼兒園辦理課後留園服務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 106 年 2 月 23 日 

臺教國署國字第 1060013304B 號令修正第一點、第三點 

中華民國 108 年 11 月 1 日 

臺教國署國字第 1080120100B 號令修正第四點、第五點 

中華民國 110 年 12 月 1 日 

臺教國署幼字第 1100154830A 號令修正 

(原名稱：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公立幼兒園及非營利幼兒園辦理課後留園服務作業要

點) 



中華民國 113 年 1 月 16 日 

臺教國署幼字第 1120184537A 號令修正 

(原名稱：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公共化教保服務機構辦理延長照顧服務作業要點) 

一、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以下簡稱本署）為協助公立幼兒園提供延長照顧服務，支持

家庭育兒，使學齡前幼兒在健康安全之環境成長，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補助對象為各直轄市、縣（市）政府主管之公立幼兒園及國立學校附設或附屬公

立幼兒園（以下併稱公立幼兒園）。 

三、本要點之補助項目如下： 

    （一）加置照顧服務人力人事費：公立幼兒園得申請加置專任照顧服務人力一人。 

    （二）鐘點費或加班費差額：公立幼兒園得申請平日課後延長照顧服務，及寒、暑假加

托與課後延長照顧服務期間所需之鐘點費或加班費差額。 

    （三）行政費：公立幼兒園得申請延長照顧服務期間之事務費、水電費、雜費與其他相

關費用，及行政人員加班費。 

    （四）寒、暑假加托服務午餐費及點心費。 

    （五）加置教師助理員經費。 

    前項補助項目之補助基準，規定如附表。 

四、各直轄市、縣（市）政府主管之公立幼兒園補助經費，依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財力

級次給予不同補助比率；其補助比率如下： 

    （一）第一級：最高補助百分之七十。 

    （二）第二級：最高補助百分之八十。 

    （三）第三級：最高補助百分之八十八。 

    （四）第四級：最高補助百分之八十九。 

    （五）第五級：最高補助百分之九十。 

    國立學校附設或附屬公立幼兒園，採全額補助。 

    本署得依年度預算編列情形及因應天然災害或其他特殊需要，調降第一項補助額度。 

五、本要點補助，其申請及撥款程序如下： 

    （一）經費申請： 

          １、申請第三點第一項第一款補助者，依本署公告之期限，填具申請表，並檢附

相關資料，送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審核後，層轉本署依各園人力配置

及辦理情形審核後，核定之。 

          ２、申請第三點第一項第二款至第五款補助者，由公立幼兒園於每學年度開始前

至幼生系統填具開班資訊，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於幼生系統審核後，

傳送本署依各園實際開辦情形核予補助。 

    （二）經費請撥： 

          １、由本署依各園前一學年度各學期及寒、暑假期間參與延長照顧服務幼兒之情

形，於每學年度辦理前，預為核定當學年度所需經費，並預先撥付部分經費

至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２、於各學期開學後，依幼生系統各園登載之幼生參與情形，計算各月收費總額

及計算不足款，扣除前期撥付數後，再撥付剩餘經費至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 



六、本要點經費支用及核銷，規定如下： 

    （一）經費支用及核銷結報，依教育部補（捐）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及本署

所定期限辦理。 

    （二）公立幼兒園因幼兒中途加入或離園，致政府支付費用有不足者，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於經費核銷前，得報本署追加補助經費；第三點第一項第一款加置照顧

服務人力人事費有賸餘者，由公立幼兒園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返還本署。 

    （三）本補助經費應專款專用，會計項目應明確清楚，並確實依本署核定內容執行。 

七、公立幼兒園執行本要點之補助，應遵行下列事項： 

    （一）課後延長照顧及寒、暑假加托服務之服務內容應符合幼兒身心發展，兼顧生活教

育，並不得為課後才藝之辦理。 

    （二）課後延長照顧服務及寒、暑假加托服務，應尊重家長參與意願，不得強迫。 

    （三）課後延長照顧服務及寒、暑假加托服務之照顧服務人員資格，應符合幼兒教育及

照顧法第二十條規定；教師助理員進用資格，準用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特殊教育班

班級及專責單位設置與人員進用辦法相關規定辦理。 

    （四）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就公立幼兒園延長照顧服務之辦理形式、原則、時

間、師資，及其他經濟情況特殊幼兒之認定要件、收退費、經費支用、獎懲及其

他注意事項，分別訂定相關規定予以規範。 

    （五）期間及時間： 

          １、課後延長照顧服務：教保活動課程起訖日期及寒、暑假期間，每日教保課程

之後，至多補助二小時，每日時間之計算，不得早於下午四時。 

          ２、寒、暑假加托服務：寒、暑假期間，比照平日時間提供服務。 

          ３、補助期間為幼兒完成註冊至結業離園止。但五歲幼兒補助期間，計算至當學

年度結束（七月三十一日）止；新生之補助期間，自學年度開始（八月一日）。 

          ４、公立幼兒園獲第三點第一項第一款加置人力補助者，提供十五名幼兒延長照

顧服務之基本服務日數，除寒、暑假期間得準用非營利幼兒園停托五日外，

其餘時間均應依第一目及第二目規定提供課後延長照顧服務及寒、暑假加托

服務。但招收第十六人以上之服務日數不在此限。 

    （六）幼兒收費及退費： 

          １、課後延長照顧服務：採每月參加者，每小時新臺幣（以下同）三十五元，半

小時二十元；經濟需要協助幼兒，免收費。 

          ２、寒、暑假加托服務：採每月參加者，每月二千元；採部分日數參加者，每日

一百二十元；經濟需要協助幼兒，免收費。 

          ３、幼兒臨時參加者，其課後延長照顧服務，每小時以五十元計，半小時以三十

元計，寒、暑假加托服務，每日以二百四十元計。 

          ４、第一目及第二目所稱經濟需要協助幼兒，指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家戶年

所得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下之五足歲幼兒及其他經濟情況特殊者（經濟情況特

殊者指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專案核准，屬經濟弱勢且有必要協助之

家庭之幼兒）。但不包括家戶擁有第三筆以上不動產且其公告現值合計逾新

臺幣六百五十萬元，或年利息所得逾新臺幣十萬元者。 



          ５、幼兒連續請假達五日以上（不包括例假日），或因疫情及流行性傳染病等配

合停課之期間達五日以上者，應按家長每月繳交費用、幼兒當月未參加服務

日數及幼兒園當月提供課後延長照顧服務及加托服務日數之比率，核實計算

辦理退費。 

    （七）加置照顧服務人力之進用、薪資、工作時間及相關權益事項如下： 

          １、進用：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統一甄選。但學期中臨時出缺未有備取

人員者，得由各園自行公開甄選。 

          ２、薪資支給：具教保員資格者，準用公立幼兒園契約進用人員之進用考核及待

遇辦法（以下簡稱契進辦法）第十三條附表一教保員薪資支給基準表，按學

歷支薪；未具教保員資格者，準用契進辦法第十三條附表二助理教保員薪資

支給基準表支薪。 

          ３、工作時間：每日八小時，自上午十時至下午六時三十分。但寒、暑假期間每

日工作時間之起訖，得依人力調度需求酌予調整，惟不得違反勞動基準法之

規定。 

          ４、加置之照顧服務人員，屬於不定期契約；其考核及晉薪，準用契進辦法相關

規定，其餘勞動權益依勞動基準法、契進辦法及相關規定辦理。 

八、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定期或不定期瞭解公立幼兒園課後延長照顧服務及寒、暑

假加托服務辦理情形，辦理成績優良者，應優予獎勵。 

    公立幼兒園課後延長照顧服務及寒、暑假加托服務情形，列為本署對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一般性補助款之考核項目之一。 

 


